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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司签字盖章不一
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编辑同志：

在一次偶然的谈论中 ，
我们发现虽然彼此是同事 ，
但由于入职公司的时间不同，
劳动合同的落款也不尽相
同 ： 有的既加盖了公司的印
章， 也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
签名； 有的只加盖了公司的
印章， 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
的签名； 有的只有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签名， 没有加盖公
司的印章； 有的甚至只有公
司行政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负责人签名。

请问： 这些劳动合同是
否都有效？

读者： 关露露等11人

关露露等读者：
这些劳动合同都是有效

的。 其理由如下：
一方面， 法定代表人在

劳动合同上签字， 劳动合同
有效。

《民法总则》 第六十一
条规定： “依照法律或者法
人章程的规定， 代表法人从
事民事活动的 负责人 ， 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
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
活动， 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
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
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 权
的 限制 ， 不得对抗善意相
对人。”

《合同法》 第五十条指
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超越权
限订立的合同， 除相对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
的以外， 该代表行为有效。”
即法定代表人的行 为可直
接视为用人单位的行为， 其
在劳动合同中签字代表用人
单位。

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的
行政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
责人在劳动合同上签字， 劳
动合同有效。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
十条规定： “执行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
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以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对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 执
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
围的限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
对人。”

《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
指出：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
代理权的 ， 该代理行为 有
效。 ” 即只要用人单位的行
政或人 力资源管理部门负
责人是代表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 或者劳动者有理由
相信其代表用人单位， 合同
成立。

再者， 用人单位已经盖
章 ， 法定代表人没有签字 ，
劳动合同有效。

这种情况好比一个人的
名字代表一个人一样， 一个
印章也代表着一个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中加盖用人单位
印章， 等于代表该用人单位
认同。

最后，劳动合同既有用人
单位印章，也有法定代表人的
签名，无疑更能体现单位的意
志，理由自然无需赘述。

廖春梅 法官

基本案情
对于员工来说， 如果其所受

伤害能够认定为工伤并享受工伤
待遇，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因
为， 这样的结果既能解决其医疗
费用问题， 还能消除其能否工作
的后顾之忧。 可是， 读者吕钤近
日致电本报说， 她因工致伤被认
定为工伤后很后悔， 很想撤销人
社局的工伤认定结果， 但不知道
如何撤销？ 她还想知道如果向法
院起诉， 法院是否会受理？

“我在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
工作。 2019年7月， 我因一次事
故弄伤左眼并摘除了眼球。 经公
司申请， 我被认定为工伤。” 吕
钤说， 依照 《劳动能力鉴定职工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 相关规
定， 她的伤残等级应为6级。 按
照 《工伤保险条例 》 第36条规
定， 她能够获得一次性工伤补助
金5万余元。

“今年2月，我已经50周岁，到
了退休的年龄。 ”吕钤说，由于她
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所以，不
能依据公司所在地规定， 解除与
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获得17万元
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9万
元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
两项合计26万元。如此一来，她能
够得到的工伤待遇仅仅是一次性
工伤补助的5万余元。

相反， 如果其所受伤害按照
《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处理， 依
照 《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规
定可达到7级伤残标准。 根据目
前的侵权赔偿标准计算， 她至少
可以获得39万余元的经济赔偿。
吕钤认为她所受伤害符合 《侵权
责任法》 规定的情形， 可以要求
公司对她进行赔偿。

律师说法
就吕钤反映的问题， 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的北京瀛和律师事务
所周卫法律师说， 在吕钤的工伤
认定决定已经生效的情况下， 根
据 《工伤保险条例 》 第 55条 、
《行政复议法》 第9条、 《行政诉
讼法》 第45条、 第46条规定， 她
可以以不服该工伤认定结论为
由， 在工伤认定书送达之日起60
日内向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申请
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内提起

行政诉讼。 如果其对行政复议决
定仍然不服， 应当在收到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超龄导致员工工伤待遇降低
周卫法律师说， 吕钤的情况

比较特殊， 其特别之处在于她不
是不能享受工伤待遇， 而是按照
工伤获得的待遇比侵权赔偿获得
赔偿数额低， 而且差额比较大。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是吕钤
在获得工伤待遇时恰好处于因超
过就业年龄需要退休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吕钤因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 在与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时不能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
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 而这两项工伤待遇的数额是
比较高的， 她因此少拿到工伤补
偿金额就高达26万元。 这让她实
在难以接受！

“总体来说， 《工伤保险条
例》 在保护员工合法权益方面力
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 对于吕
钤这种特殊情况就不一样了， 其
对超龄员工的保护反而不如侵权
赔偿保护得好。” 周律师说， 通
过算账对比， 吕钤才产生了撤销
工伤认定结果的想法。 不过， 从
相关法律规定看， 吕钤对于采用
何种方式救济还是有选择权的。

授益行政行为也可被起诉
对于吕钤想通过诉讼方式撤

销工伤认定结论的想法， 公司极
不满意。一方面，公司主动为她申
请工伤认定，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
她的合法权益，而她却不领情。另
一方面，吕钤被认定工伤后，不论
多少都会得到工伤保障基金及公
司的资金支持。此外，人社局的做
法是完全的授益行为， 是给她待
遇的行为，不应该成为被告。

公司认为， 公民、 法人或其
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需具备诉讼
的利益， 也就是说当事人提起的
诉应当具有法院对诉讼请求进行
审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是一个
对其不利的、 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行政行为。 而人社局的行为是对
吕钤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系有
利于她的行政行为。 而她在行政
法上的权利已经得到充分保护的
情形下， 对人社局作出的保护其

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 缺乏
法院通过裁判加以保护的诉的利
益。 如果她坚持起诉， 法院依法
应予驳回。

吕钤不认可公司的说法。 她
认为， 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
定系公司提出并非她自己申请，
而公司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改变
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回避侵
权关系的同时逃避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

周卫法律师说， 公司主动为
吕钤申请工伤的做法是正确的，
是其应尽的法律义务。 至于公司
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需要进一步
的调查确认。 不过， 公司主张的
吕钤不应当状告人社局、 撤销工
伤认定结论的说是错误的、 没有
法律依据。 因为， 即使人社局的
行为是授益行政行为， 也可以成
为被诉讼的对象。

起诉应当符合形式实质要件
公司认为， 吕钤之所以能够

认定为工伤， 是因为她所受伤害
为工伤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从程序上讲， 公司向人社局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时， 提供了吕钤本
人签字确认的 《工伤认定申请
表》 以及劳务协议、 考勤表、 证
人证言等， 据此， 人社局依法作
出了相应认定结论。 如果吕钤起
诉撤销这个工伤认定结论， 法院
应当不予受理。

周卫法律师说， 起诉权是法
律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 原
则上法院对法定起诉条件持形式
审查立场， 只要公民的起诉在形
式上符合法律规定， 即有明确的
原被告、 有确定的诉讼请求、 属
于相应法院的受案范围和管辖就
应当登记立案， 而不宜在法律规
定之外增设起诉条件， 更不宜将
行政行为合法性等实体问题前移
至起诉阶段审查。

本案中， 吕钤作为案涉认定
工伤决定的行政相对人， 以人社
局为被告提起诉讼， 请求撤销其
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 完全符合
《行政诉讼法》 第49条规定的起
诉条件。 周卫法律师认为， 即便
将 《行政诉讼法》 第2条第1款有
关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

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语义加以限缩， 也不能得出
“授益性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减损的影响”，
或者 “授益性行政行为对行政相
对人必然授益” 的结论。

“事实上， 法院是否受理吕
钤的诉求， 除了形式要件， 还要
考虑实质要件， 即吕钤的起诉是
否具备诉的利益。” 周卫法律师
说， 虽然 《行政诉讼法》 没有明
确规定对 “诉的利益” 的审查，
但考虑到诉讼本身的规律性和审
判实践需要， 对其审查亦属于法
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 如果其没
有审理和判决的必要相应的诉讼
就没有实际意义。

本案中， 吕钤想起诉请求撤
销案涉认定工伤决定， 是因为基
于工伤赔偿和基于提供劳务者受
害责任赔偿差距较大。 虽然她承
认工伤认定申请表是她签字， 但
她认为该签字系公司以办理保险
理赔所用为由让她签的， 她并不
知晓公司到底要做什么。 退一步
讲， 即使她在发生事故后具有申
请工伤的意愿， 但事后认为该申
请确有错误影响其他救济途径
时， 她作为受伤职工也有选择救
济途径的权利。 因此， 在当前这
种情况下， 她可以就工伤认定决
定提起诉讼。

至于吕钤的诉求是否有 “诉
的利益”， 周卫法律师说， 这主
要看吕钤的诉请是否具有正当理
由。 本案中， 吕钤希望通过民事
途径获得更为充分的赔偿， 而工
伤认定结论在客观上可能减损其
获得民事赔偿权益， 因此， 她提
起本案诉讼在形式上符合起诉条
件， 且其起诉具有正当理由， 并
无不合理之处。 在赔偿和补偿的
义务主体均为用人单位的情况
下， 吕钤的赔偿或者补偿主张能
否实现， 不仅取决于认定工伤决
定的合法性， 也取决于吕钤作为
受伤职工的救济选择权。 同时，
还应关注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利用
工伤认定程序规避其应承担的赔
偿责任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判
断， 均需要通过实体审理方能得
出结论。 由此来看， 吕钤在事关
个人切身利益问题上， 可以按照
自己的想法试一试， 相信法律是
会给出一个公正结论的。

员工能否起诉撤销工伤认定？
工伤待遇低于侵权赔偿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异地用工可自选在哪儿仲裁
常律师：

您好！
我和北京一家公司签订了

劳动合同， 但是， 劳动合同的
履行地是上海。 现在， 公司拒
不支付我工资 ， 我想申请劳
动 仲 裁 ， 请 问 我 需 要 去 哪
里申请？

谢谢您的答复。

答：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劳动

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管辖。 双方当事人分
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
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的， 由劳动合同履
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管辖。

据此， 若您单方面申请劳
动仲裁， 可以选择劳动合同履
行地 （上海） 也可以选择用人
单位所在地 （北京） 的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一条 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
生的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
行 地 或 者 用 人 单 位 所 在 地
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
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
履 行 地 和 用 人 单 位 所 在 地
的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申

请 仲 裁 的 ， 由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地 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管辖。

【常律师信箱】


